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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公會會員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守則：

一、不得有違反法令、期貨交易所規章或會員公司業務章則之情事。

二、不得有違反本公會會員自律公約或本公會所發布之自律公約規則及其他規定之情事。

三、不得有破壞同業和諧及同業公共利益之情事。

四、同業會員間不得有惡行削減佣金手續費之競爭，惡意毀損其他會員商譽，惡意不當挖角（如於半年內對同業同一部門人員有任用達二分之一以上、三個月內對於同業同一營業據點受託買賣業務員（含營業部門經理人）有任用超過三人或人數達二分之一以上或有期約、支付簽約金之情事）或從事其他不合法、不公正、不公平、不正當之競爭行為。

五、不得有破壞或影響期貨市場安全或期貨市場交易秩序之情事。

六、不得有擾亂或破壞期貨市場之公平、公正交易秩序或損壞期貨市場公共利益之情事。

七、不得違法從事各項地下金融活動。

八、不得對於業務管理規則或交易風險管理，有疏於管理或怠於管理之情事。

九、不得自行或與他人共謀或誘使、教唆他人，傳述或散佈謠言或不實之市場資訊。

十、不得意圖影響期貨交易價格或現貨交易價格，而直接或間接自行或與他人共謀或誘使、教唆他人從事任何不法操縱或壟斷行為。

十一、不得有對作、虛偽、詐欺、隱匿、誇大、偏頗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或有違反誠實及信用原則之行為。

十二、應確實遵守洗錢防制法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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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造成同業會員之間以挖角之型式取代自我人才培訓之情事，破壞同業之間之和諧也間接影響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之虞，參考券商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第四條第八款『…；對同業之受託買賣業務人員（含營業部門經理人），應顧念其所屬單位多年培養人才之辛勞，不得有於三個月內任用同業同一營業據點超過三（不含）人或二分之一比率人數…，以免影響其業務之進行及破壞同業間之和諧。』條文文字，增加任用同業受託買賣業務員之規定。



